摧残民主 绞杀自由：反血统论的殉道者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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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溅京都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拥挤了10万人。在万众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里，在一片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中，随着“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词的结束，一位年方27岁的青年被拉下刑车，推向刑场。他昂首阔步，仰视苍天，默默地向祖国、向同胞、向亲人告别。罪恶的枪响后，他倒在体育场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他曾深深热爱着的土地。他，就是讨伐“血统论”的檄文《出身论》的作者——人权先驱遇罗克！

想当年，在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红八月”里，毛泽东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等一系列“最高指示”后，林彪、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紧紧跟上，到处煽风点火。林彪对贵族红卫兵的批、斗、打、抄、杀的“五敢”精神，大加赞扬，煽动他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不甘落后，他煽动红卫兵说：“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紧跟毛、林、周、江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秉承旨意，向公安系统发表了著名的“杀人无罪”讲话。他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谢的讲话，把毛泽东“群众专政”的“天机”，表述得鲜血淋漓！

在毛、林、周、江、谢等中共左派大员们的公开煽动和刘、邓等右派大员们的暗中支持下，以高干子弟为首的贵族红卫兵们，痞性、流氓性和法西斯性大发作，他们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呼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和“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的“血统论”的口号，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向党内“走资派”、向一切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等所谓的“牛鬼蛇神”造反，制造了文化大革命第一轮大屠杀：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他们在北京打死所谓的“牛鬼蛇神”5,000多人；上海、天津、广州、成都、西安等地的红卫兵，相继效法北京杀人，少则杀数十，多则屠上千；在他们的策动下，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基层干部党员们，在13个公社48个大队里，先后劈杀了“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绝了22户。总之，在毛泽东发出“要动动”的“红八月”里，全国至少有十万人惨遭屠戮！

在“红八月”大屠杀前夕的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刘京(后在九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谭立夫(后在九十年代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已更名谭斌)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文章。8月20日，谭力夫又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谭力夫讲话》。他俩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对联：“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他俩在文章里叫骂道：“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谭又在数万人的大会上，破口大骂：“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在中共各级党政军权力的支持下，他们的文章、讲话，被印刷成数百万份传单、册子，传遍全国各个角落，为大屠杀推波助澜，成了大屠杀的帮凶，而贵族红卫兵谭力夫，也成了全国闻名的被高干子弟们引以为荣的捍卫“血统论”的骁将！

当“血统论”甚嚣尘上、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电闪雷鸣之时，时年22岁的学徒工、人权卫士遇罗克，拍案而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奋笔疾书，终成《出身论》，对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的“血统论”，大加鞭挞。

《出身论》定稿于1966年9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那是每月仅18元薪水的学徒工遇罗克，省吃俭用，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钢板、蜡纸刻印而成的。在其弟遇罗文和朋友的帮忙下，把传单张贴到北京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

1966年年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今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了署名为‘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读过之后，产生共鸣，遂与遇罗克兄弟相识、结盟。三人商量后，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主动向四中借了500元钱，并联系到解放军1201印刷厂印刷。1967年1月18日，三万多字的《出身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全文刊出。《出身论》刊出后，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血统论”的心窝，使众多受害于“血统论”的弱势者，拍手称快。第一期《中学文革报》三万份，竟在几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出身论》专刊六万份，也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当是时，一纸风行，京城纸贵，群众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城镇街巷广为散发。

很快，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街头，围绕着“血统论”和《出身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为了迎接“血统论”的挑战，《中学文革报》连续出了六期，连续发表了学徒工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等六篇文章，驳斥了“血统论”的反人性、反人权的封建本质。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近万封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群众来信。来信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出身论》，反对封建“血统论”。《中学文革报》及其《出身论》，反中共“血统论”和争取人性、人权的立场，遭到了中央文革的敌视、戕杀。4月14日，中央文革要员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由是，出版不到三个月的《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依法”枪杀。

二、不屈胆识     

    遇罗克生于1942年，北京“解放”时他才六岁，是北京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从小喜欢读书，爱思考问题。小学四年级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学究”。1954年，十二岁的遇罗克，考入了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一踏入中学的大门，他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他信心十足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然而，火热而幸福的金色少年年代，很快就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冷漠、歧视和不公！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父亲遇崇基，在水电部任工程师时，因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对社会不满的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的曾留学于日本的母亲王秋琳，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仅仅因对大右派粮食部部长章乃器表示过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后，遇家磨难自此开始，而这个家庭问题，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年轻的长子遇罗克的身上。

    1960年高中毕业的遇罗克，信心十足地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成绩优异的他，收到的却是一张未被录取的通知书。他没有气馁，决心再考一次。为了迎接第二次高考，他几乎用全部业余时间，全副精力复习功课，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有关课程全部学完。但命运再次愚弄他：高考各门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的他，再次落榜了。他不服，询问于北京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条件，“不够录取标准”。面对不平等，他愤怒极了。无情的现实终使他明白，在毛的“血统论”中国，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尽管他被挡在大学门外，却挡不住他求知、进取的欲望：他决心踏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为了减轻父母经济负担，1961年他响应政府号召，到大兴县红星公社农场落户当农民；1964年，他回到城里，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利用工余时间，狠下苦功读书。他很快自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他还如饥似渴地选读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选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选读了柏拉图、黑格尔、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哲学、美学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大量文学、哲学、人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的滋润，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的独立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农场劳动期间，他利用每天的劳动之余，一边读书，一边搞文艺创作。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演出。当时，《北京文艺》有一个编辑从来稿中发现了他的才华，想培养他当“业余作者”，后因发现他的“出身不好”，不仅取消了“培养”的打算，他的作品，也“一篇接一篇被退了回来”。   

    新的不平等刺激了他的反抗精神。1964年到1966年的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许多文学、哲学、美学和史学等著作，都受到了批判；许多文学作品，都由“优秀”而“错误”、而“严重错误”、而“毒草”，一路飙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其作者也从“功臣”到“错”、到“罪”，一气贬斥为“阶级敌人”。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曾对朋友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但他毫不犹豫地迎着风暴、冲着“祭品”而上，本能地卷入到政治动乱的漩涡之中。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利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写成一篇题为《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发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信号。遇罗克看了姚文后，对乱扣帽子的霸道文风非常反感。他忿然提笔，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稿子，寄到《红旗》杂志社，批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错误观点。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唯物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寄给《文汇报》，直接挑战姚文元。   

 寄给《红旗》的稿件没几天就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上嘲笑左派文霸时写道：“报纸上的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1966年2月13日，寄给《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但编者别有用心的编排被他看了出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对此，他毫不畏惧，他为自己“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的精神而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1966年5月8日，毛泽东拿北京市委开刀：满城的报纸都用工农兵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声讨北京市委里的“三家村”黑店。遇罗克一眼便看出，这是权力斗争的阴谋。他在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说姚文元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用在姚文元身上了。”遇罗克对盗用工农兵名义讨伐北京市委，很不以为然，尽管北京市委是他父母的直接迫害者，也是对他不公平的制造者。

上层权力斗争愈演愈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布，特别是《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贵族青年学生行动了起来，年轻无知的学生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打着毛的破“四旧”和“横扫”旗号，在校园内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法西斯红色恐怖事件，残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很快，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贵族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旗帜，要把毛的“血统论”定为国策，为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制造“法律”依据。在他们鼓噪下，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遭到批斗、毒打、残害，在农村，无数个“地富反坏右”子女，遭到“连根拔”式的屠杀，其中，遇罗克曾劳动过的大兴县农村，大屠杀尤为残忍。
   
 遇罗克按耐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毫不犹豫地向毛的“血统论”投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出身论》！

    三、追求平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和中共，在夺取政权后的二十七年中，在高调批判资产阶级不平等法权时，却构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不平等法权，制造了一大批无产阶级贱民，其中，以“血统论”制造的贱民为最。因此，在1966年之夏，出现以“鬼见愁”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思潮是不可避免的。趾高气扬的贵族们，人为地把青年分成“红五类”（革干、军干、工、农、兵）出身的和“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牛）出身的，借以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地统治一切！这不能不逼着以遇罗克为代表的最低层“黑七类”贱民们的抗争。

遇罗克的《出身论》代表“黑七类”青年，向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了与“红五类”青年政治平等的诉求。

遇罗克呼唤正义

“鬼见愁”对联出笼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贵族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显然，他们明确宣布出身于“黑七类”家庭的青年都是阶级敌人。

 贵族红卫兵的嚣张，使遇罗克感到了反“血统论”的迫切性。他在《出身论》写道：“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面对农村已经开始了的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大屠杀，如大兴、昌平等县的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他愤怒地写道，“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

在“血统论”有恃无恐的横行霸道下，在全国各地农村，继以北京市大兴县为代表的第一轮大屠杀后，接着在1967年发生了以湖南道县为代表的第三轮大屠杀和1968年以广西省为代表的第四轮大屠杀。三次大屠杀使中国农村数以十万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及其亲属子女，惨遭灭绝人性的屠戮。例如，在道县屠杀中，天生丽质的18岁右派分子女儿向丽丽，被党支部书记逼嫁给一个30多岁贫农穷光棍，撂明：嫁，活；不嫁，杀！向丽丽选择了不嫁，被锄头劈杀于竹山园子里。

    遇罗克驳斥专横

在“血统论”肆虐中，未来的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和自诩“一身正气”的未来的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谭力夫，在联手推销“鬼见愁”对联时写道：“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对此，遇罗克反对刘、谭两位未来中共高官的专横。在谈到家庭、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时，《出身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在经过论证并肯定了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后，遇罗克又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论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写道：“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接着，遇罗克反诘刘京、谭力夫之流写道：“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毛泽东的哲学经典。但当列宁给辩证唯物主义打上“无产阶级哲学”标签后，毛泽东遂宣布哲学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而，左右逢源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便成了毛泽东随心所欲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内因”和“外因”的位置可因政治需要而互相转换。例如，为了说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不可避免时，“外因”变成了“根据”：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撕毁合同造成的；当判定刘少奇是“走资派”不足以服人时，“叛徒、内奸、工贼”的本质即“内因”的“根据”，便被制造了出来。年轻的遇罗克，懂得毛泽东理论上的说教，却不懂得毛泽东政治上翻云覆雨的“一分为二”运作，因而不懂“因”论中的“根据”和“条件”，会随政治的变幻而相对位移。因此，《出身论》被中共判为“大毒草”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遇罗克论说“表现”    

制造“血统论”的毛泽东和中共，多次公开宣布说，他们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因此，《出身论》以较大篇幅论述“重在表现”。

在提出了“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的论点后，遇罗克论证说：“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还以马列毛主义的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的“理论”来反驳“血统论”。他说：“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进而他认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 

 应当说，“重在表现”对任一阶级、任一阶层都是公平的，因而是平等的；但出于分而治之的政治需要，毛泽东的中共，特意为“黑七类”的子女们打造了一个“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歧视政策，蓄意用这种不平等政策来制造贱民，挑动对立。由此可见，用“血统论”来制造“黑七类”的政治贱民，让他在社会最低层里挣扎，就是中共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遇罗克虽然看出了中共把“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以便分而治之”的玄机，但可能因策略上的原因，他没有直接抨击产生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蓄意制造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只好用中共的“重在表现”政策来论证平等，致使批判显得软弱无力。

《出身论》说：“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罗克的反问和否定，是对毛泽东和中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否定。人们都知道，实现剥削的手段是占有生产资料和雇工，这是常识。

但出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从列宁“每日每时都生长着资本主义”的“论述”，到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这种常识性概念，已经从经济学领域混入到政治学、思想学范畴之中；什么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和刑事犯，统统都变成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雇工的剥削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剥削阶级”概念的否定。在制造了这些“剥削阶级”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便有了现实根据——这是毛泽东的谎言构造术。在这种政治谎言的氛围中，出身于“地、富、资”家庭的子弟，由于是剝削阶级家庭出身，自然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而“反、坏、右、走、牛、反、叛、内、工”家庭的子弟，因其父辈已变成了不占有生产资料“剝削阶级”，他们同样难逃“狗崽子”的命运。这是中共赤文化——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荒诞文化。

遇罗克剖析“保险”   

《出身论》在抨击“黑五类”子女“不保险”时写道：“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他在列举了一些红卫兵头头的腐败行为后写道：“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

历史证明了遇罗克的预见。毛泽东担心的“修正主义”和“复辟”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于被他反复迫害了二三十年的“不保险”的“黑七类”和他们子弟，恰恰相反，搞“修正”、搞“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于他长期依靠的、文革初期被他打倒后又被他平反了的“保险”的官僚特权阶级和他们的“红五类”子女。请看历史这样写着：

1976年4月5日到天安门前反毛泽东的人，绝大多是中共的基础力量“红五类”子弟；
1978年“揭书”而起反叛人民公社、合作化复辟分田到户的，是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他们都是毛泽东依靠的贫下中农，无一例外；
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受到大多数官僚特权阶级拥戴的邓小平；
 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八十年代起步、九十年发迹、二十一世纪初已“修正”和“复辟”成亿万富翁的红色资本家，绝大多数都是“红五类”干部和他们的子女！
…………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毛泽东时代的“保险论”。但作为“血统论”变种的“保险论”，到了邓小平时代，其内容也随中共权力斗争的变化而变化。文革后，中共元老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保险”）。”王震也说，权交给别人他“不放心”（不保险）；他们放心的是他们的“红五类”子弟。由是，当年鼓吹“血统论”的骁将刘京、谭力夫之流，便平步青云，弹冠相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保险”是要提防“修正”、“复辟”，那么，邓小平时代的“保险”，则是要保住中共一党专政的权力，尽管邓氏的“修正”和“复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显然，历史这种荒谬式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变化，远比遇罗克的预言深刻、复杂得多。

遇罗克指控迫害    

 当《北京日报》为“血统论”推波助澜大量刊登“红五类”子弟遭受刘、邓反动路线迫害的文章时，遇罗克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受迫害的是“黑七类”出身的子弟。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即当时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笔法，指控了毛泽东和中共十七年来迫害“黑七类”子弟的种种事实。他写道： 

“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
“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
“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激烈地抨击了文革初期刘、邓右派集团派出的工作队。他写道：“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在这里，他所说的“修正主义集团”，当指刘、邓右派集团。“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遇罗克还写道：“‘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备受压抑的遇罗克，发出了反抗“血统论”的呼喊！

遇罗克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无情地批判了“血统论”。在他看来，十七年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他认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他在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后指出，“血统论”完全是毛泽东和中共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历史实证了遇罗克的指控：这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使“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形成了“新中国”雇主奴役下的第一批没有自由和人权的无产阶级贱奴。

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构建的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其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五类”及其子女！

毛泽东和中共不仅是制造“黑五类”或“黑七类”无产阶级贱奴的行家，而且还是在各阶层中制造无产阶级贱民的里手。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解放”了一大批资本主义贱民，即他们所谓的“工农兵群众”；但他们的一系列巩固一党专政权力的政策，却又在被“解放”了的“工农兵群众”中，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贱民。例如：

他们的户口政策，把城乡分割开来，使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变成了等同于贱民的二等公民；
政治和福利待遇比城市差得很远的农民，至今还不得不以农民工的身分，在城市里从事繁重的低劣的体力劳动，成了城市里的新兴贱民；
他们把工人分裂成国营工、集体工和临时工，甚至把集体工划分成大集体工和小集体工，使大批生产条件恶劣、收入微薄的小集体工和临时工，变成了工人中的贱民；
他们确立了官本体制，把官位分成二十八级，企、事业单位也按行政官阶套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级；
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把广大“工农兵群众”即老百姓，当成可以任意驱使和镇压的雇佣和奴仆（以大跃进时代为最），至今官民对立或曰官奴对立，反对官府的群体事件大量发生，就是这种官本体制祸根的裸露；
在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大量贱民中，“黑五类”或“黑七类”及其子女，处于贱民社会的最低层，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贱奴。

对此，遇罗克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精神，在《出身论》中呼吁：“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

 也许有人会说，《出身论》是以毛泽东语录立论的，文中还赞扬过专制政体，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出身论》整篇都是用毛泽东说的来批判毛泽东做的；还应看到，遇罗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批判，是借批“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之名进行的。这是回避直言的策略。不要忘记，在那个群魔乱舞、万马齐喑的时代，任何直言，都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四、平反      

迫于正义的呼声，中共不得不重审遇罗克血案，并做出了平反决定。再审判决书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余音       

 在“血统论”横行霸道的黑暗中，倍受歧视的遇罗克，勇敢地抨击了由毛泽东和中共制定和推行的“血统论”，成了生活在社会最低层“黑七类”出身青年的代言人。

 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出身论》无愧为黑暗王国中一颗耀眼的人权宣言书！

 在万马齐喑、群魔乱舞的年代里，遇罗克不愧为捍卫“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先驱！

 文革后，中共被迫淡化了“成份”和“出身”，回归了部分人性，遇罗克争人权的《出身论》功不可没！

 比遇罗克年长7岁的笔者，却无罗克的胆识，真乃愧有余而悔无益也。谨选遇罗克狱中所书诗三首，遥祭人权先驱遇罗克：

其一：
 千里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正长。

其二：《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生壮鬼， 
 乾坤持重我头轻。

其三：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人权先驱遇罗克血溅《出身论》，凛然正气，永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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